附件 1

湖南女子学院青年教师导师制协议书


甲方（青年教师）：  
乙方（导师）：
丙方（学校）：

甲乙双方通过双向选择，并经丙方审定，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导师，现将有关事项平等协商如下：
第一条	 培养期为      年  月至     年   月。
第二条	 甲方虚心向乙方学习，勤学苦练，认真备好每一节课，写好每一节课的教案。每学期至少有4课时的教案送请导师审阅、批改。跟班听导师或其他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讲课，每学期至少10课时（其中导师主讲的课不少于6课时）。
第三条	 甲方在导师制期间联系一个教学班，争取乙方指导，掌握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。
第四条 培养期间，乙方指导和帮助甲方切实提高教学科研能力，乙方创造条件，为甲方参与课题研究提供机会，指导甲方撰写学术论文或教学总结，接受本单位和学校的过程管理和培养期满后的考核验收。
第五条 乙方指导甲方备课、上课、传授教书育人的经验；指导青年教师掌握所教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相关的前沿知识，以及教学重点、难点，熟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；指导青年教师把握各主要教学环节的特点，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。乙方每学期听甲方的课应不少于4课时。
第六条 乙方在师德、教风、业务水平和科学素养方面应以身作则，在教书育人上做出优良成绩，指导甲方熟练掌握教学常规和教书育人基本功，并在教学实践上取得较好成效，成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，其课程教学考核成绩达到良好，考核分数在全校考核成绩排序的后10%内。
第七条 乙方和甲方共同制定导师制培养计划，并付诸实施，认真写好过程记录和相关总结。
第八条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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